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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1 概 述

1． 1 工作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全省土地利用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城镇用

地规模、用地结构都在不断改变，各项管理工作也不断对土地数据提出新的需求，现有

的土地调查成果已难以满足当前严格的土地管理以及土地宏观调控等工作需要。

城镇土地调查是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一项基本内容，是全面查清全国城镇范围

内的土地利用状况，掌握真实土地基础数据的重要手段。为建立城镇地籍调查、更新、

监测和数据汇总新机制和更好地满足国土资源管理的需要，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

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 国发〔2006〕38 号)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总体方案》( 国

土调查办发〔2007〕3 号) 、《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城镇土地调查数据汇总有

关事项通知》( 国土调查办发〔2009〕24 号) 、《关于开展全省第二次土地调查工作的通

知》( 赣府厅字〔2007〕95 号文件) 的要求，结合国土资源大调查工作计划及江西省第

二次土地调查和城镇数字地籍调查工作的实际，我省于 2009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0 年

1 月 20 日期间，开展了全省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城镇土地调查数据汇总工作。

本书通过对 2009 年度江西省城镇地籍调查汇总数据的检核、分析，建立了合理的

统计指标体系，构建了多层次、多目标的地籍调查汇总数据分析方法。同时，对科学合

理地利用城镇土地，挖掘城镇内部用地潜力，有效控制城镇用地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等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1． 2 汇总数据说明

1． 2． 1 数据汇总实施情况
1． 2． 1． 1 数据汇总范围

此次数据汇总范围包括江西省辖区内的 11 个设区市、98 个县( 市、区) 、902 个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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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镇( 街道) 的城镇土地调查数据。其中，各地的城市、建制镇范围由江西省第二次土

地调查农村土地调查核定后的城市( 201) 、建制镇( 202) 图斑范围确定，即用农村土地

调查中( 201) 、( 202) 的面积之和作为本次城镇数据汇总的控制面积。2009 年江西省

城镇地籍调查汇总范围如图 1 － 1 所示。

图 1 － 1 2009 年度江西省城镇地籍调查汇总范围示意图

1． 2． 1． 2 汇总作业依据
( 1)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 /T 21010 － 2007) ;

( 2) 《土地利用数据库标准》( TD /T 1016—2007)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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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 TD /T 1014—2007) ;

( 4)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检查验收办法》》( 国土调查办发〔2007〕48 号) ;

( 5)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城镇土地调查数据汇总实施方案》( 国土调查办发
〔2009〕24 号) ;

( 6) 《江西省第二次土地调查技术细则》( 江西省第二次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

( 7) 《江西省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检查验收技术规定》( 江西省第二次土地调查领

导小组办公室) 。

1． 2． 1． 3 汇总工作部署及开展情况
( 1) 加强组织、落实人员。由江西省第二次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

“省二调办”) 组织协调，各市、县( 市、区) 二调办组织专业人员与队伍，按照省确定的

汇总方案认真实施该项工作。

( 2) 制订实施方案。组织有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城镇土地

调查数据汇总实施方案》、《江西省城镇土地调查数据汇总实施细则》，并结合江西省

实际情况，制定汇总工作方案。

( 3) 积极准备资料。组织各市、县( 市、区) 做好以下资料的准备工作: ①“二调”

数据及 09 年的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材料;②历年完成的城镇地籍调查资料;③日常土地

登记材料;④其他相关材料。

( 4) 合理安排工作进度。省二调办根据各设区市汇总的工作进度，合理部署安

排，确保各地数据汇总依秩进行，检查过程有序可循。

1． 2． 2 汇总数据来源与汇总方法
1． 2． 2． 1 数据来源

1．数学基础

本次数据汇总工作采用的数据坐标投影为高斯 －克吕格投影，平面坐标系统为
1980年西安坐标系;高程起算基准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比例尺主要为 1∶ 500，部分山

地区域为 1∶ 1000，部分乡镇采用了 1∶ 2000、1∶ 10000高分辨率航摄正射影像图及地籍图。

2．数据来源

在开展汇总工作前，江西省专门组织省内有关专家，对相关技术人员进行了业务

培训，对汇总实施方案、技术路线进行了详细学习，并整理、收集了大量资料和数据。

结合江西省实际情况，汇总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种途径: ①开展了城镇地籍调查的城

市和县城所在地建制镇采用实测数据;②未开展城镇地籍调查的建制镇依据省里统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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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的工作底图采用内外业结合作业所获得的数据。

本次汇总的数据包括城镇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相关的社会经济指标。

( 1) 城镇土地利用现状。城镇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包括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

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其他土地的土地利用面积 (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遵循《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

( GB /T21010 － 2007) ) 。

( 2) 相关社会经济指标。相关社会经济指标主要从江西省及各设区市的年度统

计公报中获得。如城镇人口、工业产值、地均 GDP、人均 GDP、商业服务业产值等。

1． 2． 2． 2 数据汇总方法

本次数据汇总的方法根据国土资源部下发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城镇土地调

查数据汇总实施方案》和《江西省城镇土地调查数据汇总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确定。

依据江西省实际情况，数据汇总工作按以下两种情况进行:

1．已开展了城镇地籍调查的城市和县城所在地建制镇

已开展城镇地籍调查的建制镇( 包括城市和县城所在地建制镇) 统一使用城镇地籍

调查成果，应用城镇地籍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汇总。城镇地籍调查的范围小于农村土地调

查地类( 201或 202) 图斑面积范围的，应利用第二次土地调查工作底图或其他基础资料，

对城镇地籍调查不足部分开展地类补充调查，并将补充调查数据录入城镇地籍调查数据

库中进行数据汇总，确保城镇土地调查数据统计的范围与农村土地调查时地类图斑界线

范围相一致。对于有 201和 202地类的乡，则归并到附近的建制镇中进行统计。

如果未采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进行城镇地籍调查的，汇总前，首先要根据《城

镇新旧土地分类转换表》的对应关系完成地类转换，然后结合地类转换中一对多关系

的情况及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的新地类，进行外业核实和补充调查，并将补充调查的土

地利用现状数据添加至数据库中，最后通过城镇数据汇总软件进行数据汇总。

2．未开展城镇地籍调查的建制镇

未开展城镇地籍调查的建制镇可利用第二次土地调查工作底图或其他基础资料
( 包括镇土地利用现状图、规划图) ，以镇为单位采用适当的比例尺制作本次数据汇总

调查工作底图。然后利用调查工作底图进行实地调绘，并将各种地类界线、地类编码

标绘在图上。外业调绘完成后，利用城镇地籍信息系统或农村土地调查信息系统，以

第二次土地调查工作底图或其他资料为参考，对调查的地类界线进行矢量化采集，形

成地类图斑，并进行面积计算和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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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3 数据汇总工作流程

本次城镇土地调查数据汇总，主要是在第二次土地调查城镇土地调查工作的基础

上，结合以往城镇土地调查工作的经验，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对各城

镇建成区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现状成果，进行地类转换、补充调查，并更新城镇地籍数据

库，通过地籍管理系统的计算统计功能，生成建成区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现状汇总表，然

后录入到国土资源部统一下发的汇总软件之中，提交上一级检查汇总。具体工作流程

图如图 1 － 2 所示:

制定实施方案

确定汇总工作范围

数据逐级汇总上报

省级数据汇总

成果整理

质量检查

质量检查

地类合理性检查

数据逻辑性检查

图 1 － 2 数据汇总工作流程

1． 2． 3 汇总数据检核
本次汇总数据的检查包括城镇汇总范围检查和汇总数据的逻辑性、合理性检查。

检查主要内容包括:

( 1) 数据整体检查。主要检查总面积是否与第二次土地调查农村土地调查( 变更

调查确定的城市用地范围) 相匹配，如果不一致，是否归并了乡级的 201 和 202 地类。

( 2) 分项数据检查。主要分为: ①检查各项面积之和是否等于总面积; ②检查建

制镇各类面积的规模与比例是否合理，特殊地类( 如草地、林地、空闲地等) 与实际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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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一致，建设用地的类型与结构与城镇功能和产业分布是否相一致; ③检查图形与数

据之间是否一致。

依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城镇土地调查数据汇总实施方案》( 国土调查办发
〔2009〕24 号) 的有关要求，江西省开展了全面县级自查、市级检查与省级抽查的三级

检查工作。本次省级共抽查了 10 个县的 92 个建制镇的数据，抽查比例约为相应单位

级别的 10%，确保了调查数据的真实、准确。

1． 3 数据分析程序
2009 年度江西省地籍调查汇总数据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①城镇土地利

用现状分析;②城镇土地利用结构分析; ③城镇土地利用协调性分析。数据分析的具

体流程如图 1 － 3 所示。

制定实施方案

确定汇总工作范围

数据逐级汇总上报

省级数据汇总

成果整理

质量检查

质量检查

地类合理性检查

数据逻辑性检查

图 1 － 3 2009 年度江西省城镇地籍调查汇总数据分析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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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区概况

2． 1 自然、地理与资源条件

2． 2． 1 位置
江西省，简称赣，位于长江中下游交接处的南岸。地处北纬 24°29' ～ 30°04'、东经

113°34' ～ 118°28'之间，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西接湖南，北毗湖北、安徽。上接武

汉三镇，下通南京、上海，东南与沿海开放城市相邻近。京九铁路和浙赣铁路纵横贯通

全境，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

2． 1． 2 地势、面积
江西省面积 16． 69 万平方公里。省境东南西三面群山环绕，内侧丘陵广亘，中北

部平原坦荡，整个地势，由外及里，自南而北，渐次向鄱阳湖倾斜，构成一个向北开口的

巨大盆地。境内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 36%，丘陵占 42%，岗地、平

原、水面占 22%。

2． 1． 3 山脉、河流、湖泊
江西省主要山脉分布于省境边陲，山峰一般海拔 1000 米左右，少数海拔 2000 余

米。省境东和东北有蜿蜒于赣闽、赣浙之间的武夷山和怀玉山; 南有逶迤于赣粤之间

的大庚岭和九连山;西有耸峙于赣湘之间的罗霄山脉，雄伟的井冈山就在罗霄山脉的

中段;西北有盘亘于赣鄂之间的幕阜山，庐山即是它向东延伸的余脉。

全省有大小河流 2400 多条，总长约 18400 公里，大部分河流汇向鄱阳湖，再注入

长江。主要河流有 5 条，即赣江、抚河、信江、修河、饶河。赣江全长 751 公里，为本省

第一大川，水量为长江第二大支流，它自南而北流贯全省，从赣州至湖口而入长江，通

航里程 5000 余公里。

鄱阳湖是全国最大的淡水湖，它是江西最大的聚水盆，长江水量的巨大调节器，也

是沟通省内外各地航道的中转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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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4 气候
江西省全年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具有亚热带湿润气候特色。

四季变化分明。春季温暖多雨，夏季炎热温润，秋季凉爽少雨，冬季寒冷干燥。2008

年全省平均气温为 18． 7℃，降水量为 1520． 3 毫米，日照为 1750． 2 小时。

2． 1． 5 资源
2008 年末，江西省耕地面积 282． 72 万公顷，林业用地面积 1062． 92 万公顷，活木

蓄积量 3． 54 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60． 05%。全省淡水养殖面积 40． 21 万公顷。已查

明鱼类 155 种，产量较多的有鲤、鲫、青、鲢等 30 余种，名贵鱼类有荷包红鲤鱼、玻璃鲤

鱼、银鱼、石鱼、鲥鱼、鳜鱼等。省内还有众多的水禽和珍禽，其中不少是世界性保护的

珍禽。

江西地下矿藏丰富，是我国矿产资源配套程度较高的省份之一。储量居全国前三

位的有铜、钨、银、钽、钪、铀、铷、铯、金、伴生硫、滑石、粉石英、硅灰石等。其中铜、钨、

铀、钽、稀土、金、银被誉为江西的“七朵金花”。

2． 2 行政区划
江西省的行政区划曾经有过多次调整和变动，截至 2009 年，全省共设南昌、九

江、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赣州、宜春、上饶、吉安、抚州等 11 个设区市，共有 10 个

县级市、70 个县、19 个市辖区，南昌市为江西省会。

2． 3 社会经济发展条件

2． 3． 1 人口
2009 年末，江西省总人口为 4432． 16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913． 81 万人，乡村人口

2518． 35 万人。全省平均人口密度为 266 人 /平方公里，其中南昌市的人口密度最大，

为 672 人 /平方公里，其次为萍乡市和新余市，分别为 487 人 /平方公里和 359 人 /平方

公里。

2． 3． 2 固定资产投资
江西省 2009 年末固定资产总投资 6642． 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0%。其中第一产业

固定资产投资 225． 8 亿元，比上年增长 67． 5% ;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3630． 9 亿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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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长 40． 7% ;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2785． 7 亿元，比上年增长 37． 3%。

2． 3． 3 农业
江西省粮食连续六年实现增产，2009 年全年总产量首次突破 400 亿斤，达 400． 5

亿斤，增长 2． 3%。全年粮食种植面积 3604． 6 千公顷，比上年增长 0． 7% ;油料种植面

积 716． 4 千公顷，增长 8． 7% ;棉花种植面积 75． 5 千公顷，增长 13． 4% ;蔬菜种植面积
509． 7 千公顷，减少 0． 6%。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243． 2 千公顷。全年肉类总产量 300． 9 万吨，增长 15． 0%，其

中猪肉增长 15． 4%。生猪出栏 2814． 5 万头，增长 10． 9%。年末生猪存栏 1680． 1 万

头，增长 9． 8%。全年水产品产量 205． 3 万吨，增长 7． 8%。

2． 3． 4 工业和建筑业
2009 年全年江西省工业增加值 3170． 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 4%，占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 41． 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610． 8 亿元，增长 20． 1%。支柱产业保

持较快发展，六大支柱产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1484． 5 亿元，增长 18． 6%，对规模以上工

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53． 9%。全年具有建筑业资质等级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

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285． 0 亿元，增长 24． 2% ; 按建筑业总产值计算，全员劳动生产率

人均 17 万元，增长 12． 4%。

2． 3． 5 交通运输
经过大规模的交通基础实施建设，江西省已形成以南昌市为中心，以公路为主体，

铁路为骨干，包括水运、航空在内的综合运输网。随着沪瑞、杭瑞、大广、济广、福银等

高速公路江西段的建成，全省已实现出省主通道和省会南昌到各设区市公路高速化，

基本打通了与沿海发达省市的高速运输通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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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汇总城镇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3． 1 江西省城镇土地利用现状构成

表 3 －1 江西省城镇土地现状构成表( 2009 年)

地类 地类编码 面积( 公顷)
占上一级用地总

面积的比例( % )
城镇用地 总计 201775． 29 100

商服用地

小计 5 12930． 13 6． 41

批发零售用地 51 6331． 86 48． 97

住宿餐饮用地 52 1905． 14 14． 73

商务金融用地 53 2511． 11 19． 42

其他商服用地 54 2182． 02 16． 88

工矿仓储用地

小计 6 42995． 76 21． 31

工业用地 61 39659． 73 92． 24

仓储用地 63 3336． 03 7． 76

住宅用地

小计 7 73070． 42 36． 21

城镇住宅用地 71 52340． 23 71． 63

农村住宅用地 72 20730． 19 28． 37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小计 8 24367． 96 12． 08

机关团体用地 81 5721． 91 23． 48

新闻出版用地 82 156． 5 0． 64

科教用地 83 9185． 59 37． 70

医卫慈善用地 84 1355． 63 5． 56

文体娱乐用地 85 969． 71 3． 9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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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类 地类编码 面积( 公顷)
占上一级用地总

面积的比例( % )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 86 1853． 36 7． 61

公园与绿地 87 4096． 12 16． 81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88 1029． 14 4． 22

特殊用地

小计 9 1497． 12 0． 74

军事设施用地 91 847． 26 56． 59

使领馆用地 92 0 0． 00

监教场所用地 93 286． 35 19． 13

宗教用地 94 91． 55 6． 11

殡葬用地 95 271． 96 18． 17

交通运输用地

小计 10 25828． 39 12． 8

铁路用地 101 1227． 68 4． 75

公路用地 102 6114． 64 23． 68

街巷用地 103 18303． 75 70． 87

机场道路 105 24． 37 0． 09

港口码头用地 106 148． 02 0． 57

管道运输用地 107 9． 93 0． 04

水域及水利设施

小计 11 3614． 94 1． 79

河流水面 111 2365． 14 65． 43

内陆滩涂 116 190． 21 5． 26

沟渠 117 745． 18 20． 61

水工建筑 118 314． 41 8． 70

其他土地

小计 12 17470． 57 8． 66

空闲地 121 16364． 56 93． 67

设施农用地 122 1106． 01 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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